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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于2018年4月2日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

（深证函〔2018〕173号），获准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发行

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次级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本次债券分期发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为第一期发行。

本期债券期限3年期，票面利率5.71%，已于2018年12月13日完成认购缴款，最终发行规模17.50亿

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划入公司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账户。 债券认购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一、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相关信息

中文名称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EALAND�SECURITIES�CO.,�LTD.

注册地址 广西桂林市辅星路13号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滨湖路46号国海大厦

邮政编码 530028

法定代表人 何春梅

注册资本 人民币4,215,541,972元

境内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国海证券

股票代码 000750

本次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联系人 刘贵明

联系电话 0771-5510626

传真 0771-553905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300198230687E

互联网网址 www.ghzq.com.cn

电子邮箱 dshbgs@ghzq.com.cn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

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注：经查询，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二）债券转让条件确认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2018年4月2日取得深交所《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符合深

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8〕173号），获准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

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发行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次级债券， 公司本次债券符合深交所挂牌转让条

件。

（三）本期债券发行情况

本次债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分期发行，本期债券为

本次债券的第一期发行，最终发行规模为17.50亿元。

本期债券名称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为“18

国海C1” ，债券代码为“118990” ，期限3年，票面利率5.71%，已于2018年12月13日完成认购缴款，最终

发行规模17.50亿元。

（四）本期债券产品设计

发行主体：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8国海C1。

发行规模：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其中基础发行规模为10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0亿

元（含10亿元）。

次级条款：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在发行人的普通债之后；本期债券与发行人已经发行

的其他次级债务处于同一清偿顺序；除非发行人结业、倒闭或清算，投资者不能要求发行人加速偿还本

次次级债券的本金。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3年。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以非公开方式向具备

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进行询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发行期限：2018年12月12日为发行首日，发行期限为2018年12月12日至2018年12月13日。

缴款日：2018年12月13日。

起息日：2018年12月12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9年至2021年每年的12月12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付息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12月12日。 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

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12月12日至2021年12月11日。

计息方式及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

另计利息。

本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将通过本次次级债券的登记托管机构办理。 具体利息

和本金支付办法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托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本期债券无评级。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非公开方式发行。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

债券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在深交所进行挂牌转让的

申请。本期债券的转让方和受让方须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的相关业务规范，受让方须具备《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公司次级

债券合格机构投资者条件。发行和转让后本期债券持有人不得超过200人。自本期债券到期偿付日前的

第二个交易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终止本期债券的转让服务。

发行对象： 符合《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机构投资者，且不超过200名。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杨帆，联系电话18610593870。

登记、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等相关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补充营运资金以

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

担。

（五）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本期债券无评级。

（六）承销机构和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

（七）募集资金用途和用途变更程序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等相关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补充营运资金以满足公司业务

发展的资金需求。

根据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光大证券签订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六条，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若

发生拟变更债券募集说明书的重要约定的事项，应当按照《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召开债券持有人会

议。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属于变更募集说明书重要约定，应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作出决议。

（八）登记注册情况

本期债券发行完成后，主承销商将根据相关要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本期债券的登记注册工作。

二、发行结果情况

（一）发行期限

本期债券发行期限为2018年12月12日至2018年12月13日。

（二）实际募集资金规模

本期债券实际募集资金17.50亿元，票面利率为5.71%。

（三）实际认购的投资者

本期债券的实际认购对象为10名投资者，符合《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规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合格投资者

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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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未名医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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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没有变更和增加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未

设职工代表董事。

4、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14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2018年12月14日上午9:30-11:30， 下午1:

00-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18年12月13日15:00至2018年12月14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39号北大生物城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潘爱华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358,259,8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30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41,574,2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616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116,685,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686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28,417,4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0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0,658,8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3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7,758,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760％。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1.00�《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1.01. 候选人： 选举潘爱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51,356,04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3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1,513,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058%。

潘爱华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当选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候选人： 选举于秀媛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50,558,35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0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0,715,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987%。

于秀媛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当选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候选人：选举杨晓敏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50,558,1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03%。其中，中小

股东投票情况为： 同意股份数:20,715,7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980%。

杨晓敏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当选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 候选人： 选举罗德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50,558,1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0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0,715,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981%。

罗德顺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当选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 候选人： 选举徐若然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50,558,1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0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0,715,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981%。

徐若然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当选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 候选人： 选举张一诺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50,558,1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0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20,715,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981%。

张一诺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当选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2.00�《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赵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50,947,855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9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1,

105,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694%。

赵琰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当选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候选人：选举倪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50,550,4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81%。 其中，中

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0,708,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709%。

倪健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当选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候选人：选举涂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50,607,858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4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0,

765,4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729%。

涂勇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当选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3.00�《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3.01. 候选人： 选举赵芙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350,853,

8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2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股份

数:21,011,4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386%。

赵芙蓉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当选

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 候选人： 选举闫雪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350,562,

2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1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同意股份

数:20,719,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125%。

闫雪明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当选

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议案4.00�《关于继续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81,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846％；反对7,57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1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38,6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305％；反对7,578,8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6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以上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关于对全资子公司CMO二期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97,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890％；反对7,562,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1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54,6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868％；反对7,562,8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以上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贺喜明，韦京东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未名医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以及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45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关于

向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 公司控股股东首

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集团” ）拟以其部分资产（首秦停产可利用资产）向首钢京唐钢铁联

合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唐公司” ）增资，按照同比例增资原则，本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以现金形

式向京唐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仍为51%。 现就本次增资事项中首钢集团拟出资的实物

资产具体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一、首秦停产可利用资产概况

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为首钢集团全资子公司。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响应国家政策，积极进行产

业结构调整，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顺利实现钢铁全流程安全、稳定、经济停产。 停

产资产中部分设备技术先进、可靠，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同类设施先进水平，且前期损耗程度较

低，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二、评估情况

首秦停产可利用资产包含连铸、轧钢及其控制系统等设备及备件共计5,868大项，涉及台套数量

46,547台，账面净值为237,841.81万元。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北京金正元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评估结果，首秦停产可利用资产评估价值93,640.43万元。 上述评估结果尚需北京市国资委审核，实际

增资额将以国资委批复的最终结果为准。

三、对京唐公司的影响

结合京唐公司二期项目实施方案，考虑到首秦停产可利用资产与京唐公司二期项目建设所需设备

匹配度较高，因此，本次增资方案中首钢集团以首秦停产可利用资产向京唐公司增资，既能将该部分资

产的价值充分发挥，又可减少京唐公司二期项目建设资金投入，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京唐公司

的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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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8-119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关系变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控

股股东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控股” ）的股东和平财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和平财富” ）于2018年11月19日与和融浙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融浙联” ）全资子公司

拉萨融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融威” ）签署了《关于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和平财富将其所持国广控股50%的股权转让给拉萨

融威。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关系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18-114）以及拉萨融威签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和平财富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2018年12月14日，公司收到国广控股发来的《关于股权过户相关情况的告知函》，现将本次股权

转让现状及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权过户情况

2018年11月19日，经国广控股股东会审议批准，国广控股股东和平财富与和融浙联全资子公司

拉萨融威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向拉萨融威转让了所持国广控股全部50%的股权。 2018年11月20

日，国广控股根据上市公司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准备相关资料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018年11月20日， 国广控股前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 （以下简称 “工商登记机

关” ），递交了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全部资料并取得《受理通知书》，截至目前尚未办理完毕股权

转让工商登记工作。

在此过程中，国广控股不断跟进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办理进度，但近期被告知相关股权暂时办理

不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为此，国广控股咨询和平财富是否存在股权被限制转让的有关情况，和平财

富指出至今未收到任何关于所持国广控股股权被限制转让的法律文件或有权机构的通知。截至目前，

国广控股亦未收到任何关于该事项的书面通知或有关文件。 国广控股将继续落实和平财富持有国广

控股股权的具体情况，并妥善办理股权过户的具体工作，确保股东及投资者权益不受损失，同时和平

财富拟将通过包括不限于向工商登记机关及有关部门、 机构申请信息公开等方式查询其持有国广控

股50%股权被限制转让的相关信息。

另，国广控股收到和平财富出具的《关于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期间权益确认的函》，目前股权正在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和平财富同意并确认，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股权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之日止，此期间和平财富持有国广控股50%的股权所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包括而不限于：参加

股东会议，行使表决权，委派董事、监事及高管，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享有分红权等）均由和融浙联全

资子公司拉萨融威享有。

二、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和平财富于2018年12月14日向国广控股出具《关于转让国广控股股权的情况说明》，就和平财

富转让国广控股股权的具体缘由及已出具的有关承诺进行了说明。 国广控股于2018年12月14日将该

函转发公司，具体内容如下：

2018年7月，和平财富受让常州兴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有国广控股50%的股权，并成为国广控

股股东之一。 国广控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为此，和平财富在

完成股东变更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根据相关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七十四条有关约定，作出了12个月不转让国广控股股权的相关承诺并出具《承诺函》。 和平

财富向拉萨融威转让所持国广控股50%股权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在上市公

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不得转让”的规定及其承诺。

在成为国广控股股东后，和平财富并未对国广控股开展实质性的经营管理，且国广控股根据自身

经营情况及需求，提出要求股东提供相应借款、担保及其他业务支持。 同时因和平财富自身原因及业

务、战略调整等原因，不能向国广控股提供上述支持事项。 在综合考虑国广控股诉求及和平财富未来

发展方向等因素， 和平财富最终决定向合适第三方转让所持国广控股的全部股权， 并于2018年11月

19日与新的受让方和融浙联及其全资子公司拉萨融威达成一致，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和平财富不再

持有国广控股股权。

目前，和平财富向和融浙联全资子公司拉萨融威转让所持国广控股50%股权的相关工作，还在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和平财富至今未收到任何关于所持国广控股的全部股权限制转让的法律文件

或有权机构的通知，和平财富将通过包括不限于向工商登记机关及有关部门、机构申请信息公开等方

式查询和平财富持有国广控股50%股权被限制转让的相关信息。

公司将及时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A股简称：中国中铁 A股代码：601390� � � � � �公告编号：临2018-099

H股简称：中国中铁 H股代码：0039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182019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公司正在积极

推进相关工作，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5日

A�股代码：601390� � � A�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2018-100

H�股代码：00390� � � � � � H�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6

铁工

01

”公司债券回售的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回售代码：100943；

2、回售简称：铁工回售；

3、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 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

000元的整数倍；

4、回售登记期：2018年12月20日至2018年12月24日；

5、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9�年1�月28日。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

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2、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

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

为保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6铁工01

3.�债券代码：136199.SH

4.�发行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人民币20.5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在第3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投资人回

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年利率为3.07%，在债券存续期内

前3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发行人可选择调整票面年利率，债券票面

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年利率3.07%加调整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

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8.�起息日：2016年1月28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1月28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付息日期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1月28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0.�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1月28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兑付日期为2019年1月2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

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1.�挂牌时间和地点：本债券已于2016年3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12.�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

二、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前3年 （2016年1月28日至 2019� 年1� 月27日） 票面利率为

3.07%；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 本公司决定将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上调

83bp，即2019年1月28日至 2021年1月27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90%。 本期债券采用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三、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本期债券代码：136199；债券简称：16铁工01。

2.�本期债券回售代码：100943；回售简称：铁工回售。

3.�回售登记期：2018年12月20日至2018年12月24日。

4.� 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 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

000元的整数倍。

5.�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

记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

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可于

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限申报登记期内）。

6.�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

为投资者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7.�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9年1月28日。 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四、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28�号院1�号楼918

联系人：文少兵

联系方式：010-5187� 8265

传真：010-5187� 8417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200�号中银大厦 39�层

联系人:�周宇清

联系方式:� 010-6622� 9138

传真：010-6657� 8950

3.�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方式：021-6887� 0114

传真：021-6887� 5802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5日

A�股代码：601390� � � � A�股简称：中国中铁公告编号：2018-101

H股代码：00390� � � � � � � H�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情

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15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16年1月28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具的议案》，公司可在境内外债券市场新增发行境内外债券融资工

具，包括但不限于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券。

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取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

书》（中市协注[2018]DF151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

册，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融融资券、短期融

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

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至12月12日发行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

期中期票据（品种一）” 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品种

二）” ，现将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品种一：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

票据（品种一）

债券简称 18中铁股MTN002A

代码 101801485 期限 3+N年

起息日 2018年12月13日 兑付日 2099年12月31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 实际发行金额 20亿元

发行利率

4.53%

初始基准利率（2.91%）+利差（1.62%）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4 合规申购金额 47.5亿元

最高申购利率

5.00%

初始基准利率（2.91%）+利

差（2.09%）

最低申购利率

4.40%

初始基准利率（2.91%）+利

差（1.49%）

有效申购家数 7 有效申购金额 20.6亿元

簿记管理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品种二：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

票据（品种二）

债券简称 18中铁股MTN002B

代码 101801486 期限 5+N年

起息日 2018年12月13日 兑付日 2099年12月31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 实际发行金额 10亿元

发行利率

4.80%

初始基准利率（3.05%）+利差（1.75%）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3 合规申购金额 19.3亿元

最高申购利率

5.20%

初始基准利率（3.05%）+利

差（2.15%）

最低申购利率

4.60%

初始基准利率（3.05%）+利

差（1.55%）

有效申购家数 6 有效申购金额 10.3亿元

簿记管理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所网站（www.

shclearing.com）和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01318� �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2018-054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以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本

公司如下控股子公司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为：

（人民币万元） 2018年1-11月

控股子公司名称 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2,295,366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1,445,326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65,977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44,027

于上述期间，本公司的寿险业务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18年1-11月

寿险业务

个人业务 42,145,543

新业务 14,128,110

续期业务 28,017,433

团体业务 1,609,787

新业务 1,606,024

续期业务 3,763

合计 43,755,330

备注：

1、本公司通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健康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经营寿险业务， 本公司寿险业务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指这三家子公司原保险合同保费收

入的合计数。

2、按投保人为个人或团体，本公司将寿险业务类型分类为个人业务和团体业务。

于上述期间，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18年1-11月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车险 16,135,370

非机动车辆保险 5,302,529

意外与健康保险 857,467

合计 22,295,366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601318� �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2018-055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2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广东省深圳市观澜泗黎路402号平安金融管理学院平安会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包括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0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59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96,280,73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30,255,95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5,166,024,7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55459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3.29444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8.260156%

（四）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本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

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4人，董事王勇健先生因其它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盛瑞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香港

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北京安杰（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如下：

1.01、议案名称：选举伍成业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5,260,370 99.794442 451,020 0.018559 4,544,563 0.186999

H股 5,146,399,767 99.620114 2,632,451 0.050957 16,992,564 0.328929

普通股合

计：

7,571,660,137 99.675886 3,083,471 0.040592 21,537,127 0.283522

1.02、议案名称：选举储一昀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4,525,170 99.764190 1,088,720 0.044799 4,642,063 0.191011

H股 5,097,824,668 98.679834 35,055,050 0.678569 33,145,064 0.641597

普通股合

计：

7,522,349,838 99.026749 36,143,770 0.475809 37,787,127 0.497442

1.03、

议案名称：选举刘宏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5,262,670 99.794537 465,020 0.019134 4,528,263 0.186329

H股 5,146,844,727 99.628727 2,645,491 0.051209 16,534,564 0.320064

普通股合

计：

7,572,107,397 99.681774 3,110,511 0.040948 21,062,827 0.277278

伍成业先生、 储一昀先生和刘宏先生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尚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对其董事任职资格核准后方会生效。

2、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审议实施长期服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1,018,367 97.973975 13,979,312 0.575220 35,258,274 1.450805

H股 4,719,312,335 91.352878 264,267,309 5.115487 182,445,138 3.531635

普通股合

计：

7,100,330,702 93.471147 278,246,621 3.662932 217,703,412 2.865921

3、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债券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4,968,728 99.782442 1,050,022 0.043206 4,237,203 0.174352

H股 5,147,578,650 99.642934 2,743,068 0.053098 15,703,064 0.303968

普通股合

计：

7,572,547,378 99.687566 3,793,090 0.049934 19,940,267 0.262500

4、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5,695,194 99.812334 642,934 0.026456 3,917,825 0.161210

H股 5,142,152,681 99.537902 3,885,107 0.075205 19,986,994 0.386893

普通股合

计：

7,567,847,875 99.625700 4,528,041 0.059609 23,904,819 0.314691

5、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审议回购公司股份及相关授权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7,603,771 99.890868 787,940 0.032422 1,864,242 0.076710

H股 5,148,306,674 99.657026 3,765,107 0.072882 13,953,001 0.270092

普通股合

计：

7,575,910,445 99.731839 4,553,047 0.059937 15,817,243 0.208224

该决议案由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将由股东大会授权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制定回购具体方案，后续

具体回购股份的价格、种类、批次、数量及运行时间仍有待确定及具有不确定性。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相关要求，回购具体方案尚待本公司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大会等

批准后方可作实。 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在就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征求意见，本公司或会根据

后续规定对回购具体方案进行完善和补充，并将于适当时候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会议批准。 本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要求执行后续股份回购计划，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除外）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伍成业先生为本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

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1,462,

541,268

99.659594 451,020 0.030733

4,544,

563

0.309673

1.02

选举储一昀先生为本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

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1,461,

806,068

99.609496

1,088,

720

0.074187

4,642,

063

0.316317

1.03

选举刘宏先生为本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 任期

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1,462,

543,568

99.659751 465,020 0.031687

4,528,

263

0.308562

2

审议及批准 《关于审议

实施长期服务计划的议

案》

1,418,

299,265

96.644882

13,979,

312

0.952570

35,258,

274

2.402548

5

审议及批准 《关于审议

回购公司股份及相关授

权的方案》

1,464,

884,669

99.819277 787,940 0.053691

1,864,

242

0.12703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决议案，已经逐项审议并全部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安杰（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于华明律师、张珊珊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安杰（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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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2018年12月10日发出，会议于

2018年12月14日在深圳市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到董事14人，董事王勇健先生书面委托董事

刘崇先生代为参会并行使表决权，会议有效行使表决权票数15票。本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完善公司执行委员会决策机制和组织体系的议案》：

随着本公司“金融+科技” 、“金融+生态”战略的持续推进，为进一步深化“一个客户、多种产品、

一站式服务”的综合金融经营模式，本公司以客户服务为导向，逐步形成了清晰的“个人业务+公司业

务+科技业务” 三大事业群及架构。 过去三年来，“个人、公司、科技” 三大业务群分别在本公司执行董

事、副首席执行官李源祥先生、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谢永林先生和本公司副首席执行官陈心

颖女士的统筹领导下取得了良好发展，各项业务转型改革卓有成效，从而促进了本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持续健康增长。 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性布局与业务结构，以及以“执行官负责制”为核心的决策管理机

制是行之有效的，对本公司战略转型、整体风险管控和竞争力持续增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公司章程》及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工作细则有关规定，借鉴全球公司治理最佳实践，本公司

在执行委员会现行“执行官负责制”基础上，增设三个联席首席执行官岗位，由李源祥先生、谢永林先

生、陈心颖女士担任，并由李源祥先生分管个人客户综合金融业务、由谢永林先生分管公司客户综合

金融业务、由陈心颖女士分管科技业务。 在本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领导下，三位联席首席执行官

分别对三大业务主线实施统一领导、专业分工。

董事会认为，在本公司执行委员会现行“执行官负责制”基础上设立联席首席执行官集体决策机

制，使之成为本公司一项重要的制度化组织体系，将有助于深入贯彻、持续践行“集体决策、分工负责、

矩阵式管理”的经营决策机制，更高效地整合内部资源、提升协同效率、强化风险管控，健全人才培养

及梯队建设体系。 上述安排符合本公司适应以客户为导向战略转型、适应新业务模式发展管理、强化

本公司风险管控和人才梯队培养的需要，是对本公司现有战略及业务模式和决策机制的延续与深化，

有利于加快推动本公司科技转型、生态转型战略向更深、更广层次演进，提升本公司对经营、管理风险

的驾驭能力，实现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各表决项表决结果如下：

1、本公司增设3个联席首席执行官岗位：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由李源祥先生出任本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人回避表决）。

3、由谢永林先生出任本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由陈心颖女士出任本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三位联席首席执行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